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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法庭 憲判字第15號判決有關農田水利使用土

地照舊使用案

發布日期: 2022-08-1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說明8月12日剛公布的憲法法庭（取代以前的大法官解釋）111年憲判字第15號判決，

有關以前為農田水利使用之土地，依法應照舊繼續給農田水利設施用，但對該私有地主卻仍未

予徵收補償案。

判決主文重點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第2項前段規定：「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109年

7月22日制定公布之農田水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

地，應照舊使用。」意旨相同）其應照舊使用之土地，如屬人民所有，而未以租用、價購或其

他方式取得權源，因其已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即應依法徵收，給予相當之補償，並於3年內

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籌措財源，俾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始符憲法第15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補充說明(農田水利法第11條第1項立法說明)：

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考量現有農田水利會在辦理更新改善時如涉及私有土

地者，多以取得土地同意書方式辦理，因農田水利事業係屬維繫農業發展所需具高度公益性，

且設施受限於經費或土地取得等短期間難以變更或具不可替代性，其土地應屬具高度公共用物

性質之法律關係，爰規定農田水利會改制後，相關土地如原作水利使用者，均以維持原使用狀

況辦理。至於該土地於使用期間稅捐之徵免，於本法施行後依土地稅法規定辦理。又依規定，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每年應提撥部分財產處分所得價款，作為價購或承租照舊使用土地之

財源，以規範國家對於照舊使用土地取得之義務。

判決理由要旨



1. 國家將人民所有之特定財產設定為公物，致人民就該財產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基於法治國

家之要求，自須具備設定公物關係之權源，如欠缺權源，因其已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即

應依法徵收，給予相當之補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2. 按公物係為達成行政目的、實現公共利益而設，於公物關係消滅前，自應維持其運作。農

田水利用地既為公物，係推行農田水利事業所不可或缺者，而與國家經濟及民生息息相

關，攸關特別重要公益，且歷經久遠年代未曾中斷作為農田水利之用，除非情事變更，已

無繼續作為農田水利之必要而廢止其公物關係，否則即應維持其公物之使用，以確保特別

重要公益之實現，是系爭規定明定原提供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

3. 依系爭規定照舊使用土地之權源取得緩慢、成效有限，且照舊使用土地之用地，專戶餘額

不足，顯然無法因應照舊使用土地之承租或用地取得所需。有鑑於此，主管機關應訂定期

限，積極籌措財源，或思考以全部徵收所有權以外之其他方式取得權源之可行性，盡速完

成照舊使用土地之權源取得，俾符合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4. 照舊使用，為落實人民財產權之保障，主管機關應就具體情況通盤檢討： (1)僅能作農田水

利目的之使用（比如不能佔用挪作養殖等用途使用或收益）。 (2)應遵守最小侵害原則（比

如設定區分地上權已足供農田水利之用者，不能要求為越該必要範圍之使用）（不得妨礙

土地所有權人無礙於農田水利使用之權利行使）。 (3)其現況是否仍供農田水利使用或有無

其他替代方案。 (4)如已無繼續作為農田灌溉排水使用之必要，應即辦理公物之廢止事

宜，並還地予民。

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重點摘要

1. 農田水利雖然是特別重要公益，但長期照舊使用、強制佔用人民土地，未依徵收規定予人

民適當補償，也未付使用對價，實在有違公道。

2. 本件判決雖然礙於農田水利特別重要公益之維護，而未即宣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

第2項前段照舊使用之規定違憲。故人民未能逕因本件判決請求還地或取得徵收補償請求

權。

3. 但是確有不得已之其他特別重要公益考量，至少已對主管機關作具體明確之要求：「於3年

內擬定徵收補償相闢計畫，籌措財源，俾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因此，主管

機關不能再無止盡推拖，不予徵收補償。

4. 為公法人之農田水利會所有之農田水利設施為公物，可以接受。但其所在之私人土地，在

法律上為不同之物，私人土地不可能因而成為公物。然而，農田水利設施涉及特別重要公

益是事實，加上課政府應依法徵收，給予人民適當補償義務，是可認為照舊使用規定對私

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限制，於此範圍內，尚合於比例原則，難謂照舊使用規定違憲。

5. 時代已然不同，捷運、高速路……都已經有很多

通過他人建築物下方、土地上方、場站聯合開發之

例！人車走的路可以用區分地上權等方式以較低對



價取得需要之用地使用權源，水走的路為何必須全

面使用、徵收所有權全部？又既然農田水利設施已

屬國有，則非不可立法使其所在部分土地，准作為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照舊使用同時，融入景觀設

計，其容積率也可原地使用，對地主言未受使用、

收益不利益，政府因之可能不必另為金錢補償；另

因容積原地使用，與容積移至他區使用相較，對當

地交通、環境相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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